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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

[2022]1 号）第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六条需逐笔报告的关联交易有关披露要求，摩根大通银

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就如下关联交易进行披露。 

本行在业务开展过程中，需要不时从关联方接受或向关联方提供各项支持服务（如：

销售和营销服务），并支付或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或收入。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

联交易管理相关规定，银行与关联方之间长期持续发生的服务类关联交易，可以通过签署

统一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进行管理。 

本行与集团内关联公司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签署了统一交易协议（China Master 

Revenue-Sharing Agreement, 《中国收入分成协议》）。近期我行对该协议进行了修订，

增加了环球企业银行部客户关系维护服务的内容。我行按照成本加成法计算（加成率为

10%）从境外取得收入或向境外支付费用。根据修订后的协议，本行向集团内单个关联公

司提供服务的收入金额全年不超过 5000 万美元，接受服务的支出金额全年不超过 300 万

美元。 

该统一交易协议的修订由本行审计及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进一步于 2025

年 12月 10 日经董事会决议批准。本行独立董事针对该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该交易

的公允性、合规性以及审批程序符合内部规定和监管要求。 

 

附件一：签署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的关联方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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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签署服务类统一交易协议的关联方清单 

 

*   该关联方注册地为海外，无法定代表人要求。 

**  该关联方为境外银行的分行或非法人机构，不适用资本金要求。 

 


